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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2

僱員補償條例

(第 282章)

第 15條

僱 主 呈 報 僱 員 死 亡 或 引 致 僱 員 死 亡

或 喪 失 工 作 能 力 的 意 外 的 通 知

重 要 附 註

(1) 請填寫一式兩份，並在以下限期內交回勞工處處長 —

 (a)  如僱員死亡，在意外發生後 7 天內交回；或

 (b)  如僱員受傷，在意外發生後 14 天內交回；或

 (c)  在勞工處處長規定的限期內交回。

(2) 僱主如不按規定發出通知，或向勞工處處長提供虛假或具誤導性的資料，
可被檢控。

(3) 必須為每一名僱員填寫第 I部；如有關意外在建築地盤內發生，始須填寫
第 II部。

(4) 如多於一名僱員因意外受傷或死亡，請分別為每一位僱員一式兩份填寫此
表格。

(5) 請在適用方格內劃上“ü”號。

(6) 在填寫本表格前，請小心閱讀有關的指示。

L.D. 27(b)(s)(Rev.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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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2
僱員補償條例

(第 282章)
第 15條

僱主呈報僱員死亡或

引致僱員死亡或喪失工作能力的意外的通知

致：勞工處處長

謹此聲明，盡本人所知，在本表格內呈報的資料，全屬真實準確。

簽署： （僱主代表）

姓名（請用正楷）：

職位： 獨資經營人 合夥人

經理 高級人員

日期：

公司蓋印（附註 1）

A. 僱員詳情

僱員姓名（請先填寫姓氏） 身分證/護照號碼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地址

出生日期

       /       /

  年   /  月   /  日

性別

   男       女

職業 學徒

   是      否

B. 僱主詳情

僱用公司名稱/僱主姓名 商業登記證號碼（附註2）

電話號碼 地址 行業

傳真號碼

C. 總承判商/控股公司詳情（附註 3）

總承判商/控股公司名稱 商業登記證號碼

電話號碼 地址 行業

傳真號碼

D. 意外的 述

請 述意外如何發生，並說明僱員當時正在進行的工作（附註 4）

述明意外是否於工作期間發生

    是      否

意外發生日期

       /       /

   年  /  月   /  日

意外發生時間

上/下午      時      分

意外結果

    受傷       死亡

意外發生地點的地址 僱員接受治療的醫院/診所名稱

《第 I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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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保險的細節（附註 5）

意外發生時，承保的保險公司名稱及地址（請參照保險單） 保險單號碼

F. 僱員收入細節

每月平均工作日數

22 24 26 30

其他                          

   （請指明）

休息日

(a)     無薪  有薪

(b)     非固定  固定於星期

     （請填寫星期的那一天）

僱員在緊接意外發生日期的上一個月的每月收入細節：（附註 6）

(a) 底薪/基本工資 每月$                       

(b) 伙食津貼/僱主免費供應食物的價值 每月$                       

(c) 其他項目：                                          每月$                       

                         （請指明）

總收入 (a) + (b) + (c) 每月$                       

僱員在意外發生前 12個月內（如不足 12個月，則以整段受僱期間計）的每月平均收入為

每月$                       

G. 死亡個案（只須於意外引致死亡時填寫）

是否已報警

是                         
          （警署名稱）

已故僱員的最近親姓名及地址 與已故僱員的關係

否 電話號碼

H. 直接和解（只在損傷引致暫時喪失工作能力為期不多於 7天及並無引致永久喪失工作能力，而且僱主
和僱員已選擇以直接和解方式來解決工傷個案時，始須填寫。）

病假期

由       /       /       至       /       /     

年  /   月  /  日       年  /   月  /  日

由       /       /       至       /       /     

年  /   月  /  日       年  /   月  /  日

病假總日數：                       日

補償額：

$                             

已支付

將於       /       /       支付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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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意外地點（在方格內劃上“ü”號）

這意外發生於 （附註 7）

建築地盤 船廠 製造廠 其他

01 樓宇地盤 04 水上船隻 07 生產區 11 貨櫃場

02

03

土木工程地盤

現有樓宇翻新/維修

05

06

非水上船隻

維修工場

08

09

10

維修工場

貨物裝卸區

貯物區

12

13

飲食供應機構

請指明

                

在意外發生時現場進行的活動（附註 8）

J. 損傷性質（附註 9）

述損傷性質

指出損傷性質（在方格內劃上“ü”號）

01 擦傷 06 撞傷及瘀傷 11 電擊 16 中毒

02 截斷 07 腦震盪 12 骨折 17 受刺激

03 窒息 08 割傷 13 刺傷 18 惡心

04 燙傷（受熱） 09 脫臼 14 扭傷 19 多處受傷

05 其他類型燒傷 10 壓傷 15 凍傷 20 其他
（請指明）

                 

身體的損傷部位（在方格內劃上“ü”號）

頭部 頸部及軀幹 上肢 下肢

21 頭顱/頭皮 31 頸 41 手指 51 臀 61 多處部位

22 眼 32 背 42 手/手掌 52 大腿 （請指明）

23 耳 33 胸 43 前臂 53 膝

24 口/牙齒 34 腹 44 手肘 54 小腿

25 鼻 35 軀幹 45 上臂 55 足踝               

26 面 36 盤骨/腹股溝 46 肩膀 56 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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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意外類別（在方格內劃上“ü”號）（附註9）

01

02

03

04

受困於物件之內或

物件之間

提舉或搬運物件時

受傷

滑倒、絆倒或在同

一高度跌倒

人體從高處墮下

*          米

* 人體墮下的距離

05

06

07

08

09

與固定或不動

的物件碰撞

與移動的物件

碰撞

踏在物件上

暴露於有害物

質中或接觸

有害物質

 觸電或接觸放

出的電流

10

11

12

13

14

  

受困於倒塌或翻

側的物件

遭移動或墮下的

物件撞擊

遭移動中的車輛

撞倒

觸及開動中的機

器或觸及以機

器製造中的物

件

遇溺

15

16

17

火警燒傷

爆炸受傷

其他

（請指明）

                 

L. 引致受傷的媒介（如有的話）（在一個或多於一個方格內劃上“ü”號）（附註9）

01

02

03

吊重/運輸設備

手提動力工具或

手動工具

其他機器

請指明：

機器類別：

                    

令僱員受傷的機器部

分：

 (a) 原動部分

 (b) 傳動部分

 (c) 運作部分

04

05

06

處理中或貯存

中的物料/產品

在梯上或高空工

作

坑渠、沙井或其

他密閉空間

07

08

09

可移動的容器或

任何類別的包

裝物

樓面、地面、樓梯

或任何工作面

氣體、蒸氣、塵埃

或煙霧

10

11

12

供電系統、設有線

路裝置的器具

或設備

車輛或相聯的設

備或機器

其他

（請指明）

                 

簡述你如上所指的媒介（附註 9）

M. 草圖（如認為需要補充以上 述不足之處）

只供本處填寫

工業意外/

非工業意外

    調查

    處理

《第I部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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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II部》

（如意外發生在建築地盤內則須填寫此部）

N. 在意外發生時僱員所進行的工作類別（在方格內劃上“ü”號）

01 混凝土傾注 07 油漆 13 坑道工程 19 斜坡工程

02 木器工程 08 批盪 14 安裝氣體輸送管 20 其他

03 玻璃工程 09 電焊/氣焊 15 安裝水管 （請指明）

04 拗鋼筋 10 搭建板模 16 安裝電線

05 竹棚工程 11 鋪砌磚塊 17 處理物料               

06 通架棚工程 12 沉箱工程 18 安裝升降機

上述工作在建築地盤內何處進行

O. 涉及的機器（如有的話）（在一個或多於一個方格內劃上“ü”號）（附註 10）

01 吊斗吊重機/物料吊重機 06 液壓起重機 11 拗鋼筋機

02 載人吊重機/建築工地升降機 07 吊船 12 混凝土攪拌機

03 塔式起重機（天秤） 08 工作吊板 13 風泵/風鼓

04 流動起重機 09 打樁機 14 其他（請指明）

05 安裝在貨車上的起重機 10 鑽探機

                       

P. 涉及的運輸機器或建築機器（如有的話）（在方格內劃上“ü”號）

01 倒泥卡車 04 推土機 07 其他（請指明）

02 搬土機 05 平土機

03 挖土機 06 壓土機                       

《第II部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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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釋

附註 1： 在兩份向勞工處處長呈交的表格 2 上的簽署及公司蓋印須為正本。

附註 2： 如沒有商業登記證號碼，應填上僱主的身分證號碼。

附註 3： 載有總承判商/控股公司詳情的 C條，只有在以下情況始須填寫 

(a)僱主為次承判商；或

(b)僱主為《公司條例》（第 32 章）所指的控股公司的附屬公司，而該
附屬公司是由其所屬的公司集團投購的保險單所涵蓋和指明的。

附註 4： 述意外如何發生，說明僱員當時進行的工作以及提供意外如何發生的細

節，例如：受傷僱員當時正進行的工作、直接和間接導致意外的因素以及

該僱員如何受傷等。

附註 5： 請依保險單上的資料填寫承保人的姓名或名稱及地址，但請勿填寫經紀或
代理人的姓名或名稱及地址。

附註 6： 收入包括 

(a)現金工資；

(b)任何可以現金評定的特惠或利益的價值，例如：因僱員遭受意外以致

喪失享有由僱主提供僱員的食物、燃料或宿舍；

(c)屬經常性質的超時工作酬金或因工作而獲得的其他特別酬金，不論是

否以花紅、津貼或其他形式而獲得的；及

(d)習慣性的小賬。

但間歇性超時工作的酬金、非經常性的偶然付款賞金、交通津貼或特惠的

價值以及僱主所作出的公積金供款並不包括在收入之內。

附註 7： 建築地盤

樓宇地盤：指興建樓宇地面以下建築物、上蓋建築物等的地盤。

土木工程地盤：指興建道路、橋樑等的地盤。

現有樓宇翻新/維修：指現有樓宇內外翻新、維修、油漆或清潔外牆等。

（附註：在新建成樓宇內進行的裝修工程須視為樓宇地盤）。

船廠

水上船隻：指在浮塢或水上船隻上進行造船或修船工程。

非水上船隻：指在船排或岸上進行造船或修船工程。

維修工場：指船廠的製造、修理或維修船舶部件的維修工場。

製造廠

生產區：指生產工場或任何進行實際生產的地點。

維修工場：指製造廠的製造、修理或維修機械零件的維修工場。

貨物裝卸區：指製造廠內指定作為貨物裝卸活動（包括貨物處理）的地點。

貯物區：指製造廠內用作貯存用途的地點。

其他

貨櫃場：指貨櫃處理、堆放和維修等的地點。

附註 8： 請簡述在意外發生時有關的工作地點的主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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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9： 請提供受傷的細節，例如：當僱員在工作台上工作時，他扭傷他的足踝，
並從 3 米高處墮下地面。

在上述的例子中，須在第 J、 K 及 L 條的以下方格內劃上“ü”號 

�  在 J 條中，“指出損傷性質”欄：“扭傷”方格（第 14 號方格）。

�  在 J 條中，“身體的損傷部位”欄：“足踝”方格（第 55 號方格）。

� 在 K 條中，“意外類別”欄：“人體從高處墮下 * 3米”

方格（第 04 號方格）。

�  在 L 條中，“引致受傷的媒介”欄：“在梯上或高空工作”
方格（第 05 號方格）。

�  在“簡述你如上所指的媒介”欄內填上：一個 5 米長 x 2 米闊 x 5 毫
米厚的木製工作台。

附註 10： 如此欄提示的機器不適用的話，請在第 14 號方格內劃上“ü”號，並指
明有關的機器名稱或簡要地描述涉及的機器的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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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地盤意外之附加資料

註釋 :

本表格並非《僱員補償條例》內作為呈報意外的法定表格，但仍請僱主合作，就發生在建築地盤內

的意外填寫本表格的第１及第２部份。填報的資料會被政府及有關的公營機構作為分析意外之用。

I.  工地細節

建築工程開始施工日期:             /         

年  /  月

預計完工日期:              /         

 年  /  月

承判商名稱:                                                                           

                                                                                                   

地盤地址:                                                                               

                                                                                                   

合約號碼(如有的話):                                                           

意外發生日期:                                                                      

聯絡電話:                                                                               

                                                                                       

公司蓋印

II.  工程細節

(A) 工程性質

土木工程 上蓋工程 保養及維修

(B) 私人工程

是 否

若果是的話，請填寫授權人士或工程經理的 若果否的話，請在下欄指出該公營

名字及聯絡電話 工程／政府工程的類別

姓名:                                                                  

職位:                                                                  

電話:                                                                  

(C) 公營工程或政府工程

 01 建築署

 02 屋宇署

 03 土木工程署

 04 渠務署

 05 機電工程署

 06 路政署

 07 拓展署

 08 水務署

 09 房屋署

 10 九廣鐵路有限公司

 11 地下鐵路有限公司

 12 機場管理局

 13 其他 (請說明)

                                           

請於適當方格上加上 ‘ü’號。


